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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司法院釋字第 789號解釋認為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17條第 1款有關被

害人警詢陳述得為證據之規定目的正當，但為了平衡被告防禦權的潛在損

失，需有程序上以及證據評價上的衡平措施を本文除了評析本號解釋的具體

意涵之外，並根據本號解釋探討該規定要件在從嚴解釋下所可能衍生而出的

釋義學問題を本號解釋雖然要求在證據評價上被害人警詢陳述僅能當成る次

要證據れ，但若內涵不清晰恐有淪為空談之疑慮を另一方面，本號解釋要求

る有其他補強證據以支持警詢陳述所涉犯罪事實之真實性れ，然此處的補強

證據意涵究竟為信用性補強或真實性補強？在理論基礎上並不明確を本文認

為，應辨明在證明力層次裡信用性ち憑信性及可靠性つ與狹義證明力概念之

差異，對被告而言，對不利證人的反詰問得以釐清證人供述於觀察｠記憶或

陳述表現上信用性高低，因此，作為欠缺反詰問的補償措施，應將上述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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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定性為輔助增強供述信用性，而非補強真實性；而實務上針對供述證據

本身輔展出的超法規補強法則，應為真實性之補強を最後，本文參考學理上

有關供述信用性的類型上判斷準則，分別從證人特性｠觀察｠記憶｠陳述表

現等面向勾勒出可供我國未來參酌的方向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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